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豁免售賣或購買香港證券作為代價以獲分配或

贖回認可開放式集體投資計劃的股份或單位  

的印花 稅 
 

 
 
 

《 2 0 1 6 年證券及期貨 ( 修訂 ) 條例》 ( 「該修訂條例」 )  於  
2 0 1 8  年  7月 3 0日  (「  有關日期」 )  開始生效。該修訂條例旨在
，除其他外，修訂《印花稅條例》 (第  1 1 7  章 )  (「該條例」 )，
以豁免就售賣或購買香港證券作為代價以獲分配或贖回認可開放
式集體投資計劃的股份或單位的印花稅。認可開放式集體投資
計劃 (「該投資計劃」 )是指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 (  第 5 7 1  章
)  第 1 0 4  條獲認可的開放式集體投資計劃。開放式集體投資計
劃依次地指符合以下說明的集體投資計劃︰在其任何股東或單
位持有人的要求下，其股份或單位可  —  

( a )以一個完全或主要按該計劃的淨資產值計算的價格；及  

( b ) 按照該計劃的要約文件或組成文件所列回購或贖回頻
密程度、規定及程序，  

 
予以回購或贖回；  
 

 
 
2.         此項寬免由有關日期起生效。任何於有關日期或之後，若

該香港證券的價值，是與有關股份或單位的價值成比例的，則

毋須就該投資計劃的有關股份或單位的分配或贖回製備及簽立

成交單據作為加蓋印花用途，亦毋須就有關轉讓文書根據該條

例加蓋印花或加上簽註。有關的分配或贖回會被視為價值成比

例，若售出或購入的香港證券的價值，於分配或贖回的日期和

所分配或贖回的股份或單位在該投資計劃佔有的資產價值是對

等的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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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        如有 查詢，請致電 2594 3 201與本署聯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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